
嘉義縣新港鄉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 

增訂第四條之一條文草案總說明 

 
嘉義縣新港鄉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以下

簡稱本收費標準），為因應本鄉環保(樹)葬區即將建置完

成，爰擬具本收費標準修正草案，以切合實務現況。其修

正要點如下： 

增訂第四條之一，據以收取本鄉環保(樹)葬區使用規

費，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並兼顧本鄉財政收入。 

 

 

 

 

 

 

 

 

 

 

 

 

 

 

 

 

 

 

 

 

 

 

 

 



嘉義縣新港鄉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 

增訂第四條之一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之一 

申請使用本鄉環

保葬區，每一穴位使

用費收費標準如下： 

一、 本鄉鄉民：使用

費新臺幣六千

元。 

二、 外鄉鎮市民：使

用費新臺幣九千

元。 

三、 符合嘉義縣新港

鄉殯葬設施管理

自治條例第五

條、第六條之規

定者，免收使用

費。 

四、 寵物灑葬免收使

用費。 

完成繳費後，因

故不使用者，於原訂

使用(下葬)日前得申

請退還已繳交之使用

費；逾期未使用亦未

於期限內申請退費

者，視同放棄其使用

權，已繳交之費用不

予退還。 
 

 一、 本條新增。 

二、 因應本鄉環保

(樹)葬區即將建

置完成，爰增訂

本條，據以收取

使用規費，落實

使用者付費原

則，並兼顧本鄉

財政收入。 

 


